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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12年國慶籌備委員會 

第 3次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11月 6日(星期一)下午 4時 

地點：立法院群賢樓 9樓大禮堂 

主席：游主任委員錫堃       紀錄：洪旭良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第 2次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決議：確認。 

參、討論事項 

一、 各處工作事項檢討及策進作為。 

決議： 

（一） 各處工作報告洽悉。 

（二） 各處所提工作檢討策進作為請列入移交，以供明

年規劃各項活動時能確實改進，讓相關規劃更符

合人民期待。 

（三） 大會活動： 

1. 教育部所提大會處編成轉型規劃案，考量大會

處係由教育部擔任幕僚作業機關，有關大會處

人員之編成及大會活動之先期準備、活動規劃

與推動及各項行政作業與運作，係由教育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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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安排，未來編成轉型所涉人力需求、配置、

整合及督導管理等相關問題，屬於教育部幕僚

作業事項，請教育部提出具體可行之轉型方案

，再由秘書長擇日邀集相關機關召開研商會議

，以利大會活動之推動。 

2. 外交部建議檢討縮小大會活動觀禮證並提供別

針以外之配戴方式及觀禮臺上外賓座位姓名以

中英文併列呈現等，請大會處錄案，納入明年

相關規劃之參考。 

（四） 晚會活動： 

1. 晚會處建議儘早擇定國慶晚會之承辦縣市，並

提高經費挹注金額，以利周妥規劃及推動活動

相關工作 1節，請秘書處錄案，於明年先期作

業時，儘早啟動相關事宜。 

2. 另有關晚會地點之評估，明年請優先以能與民

同歡、安全及限制較少之地點為考量，以利活

動能更順利規劃與執行；焰火活動場地亦同。  

（五） 焰火施放： 

焰火處建議自 113年起循晚會處模式，將地方政

府納編為焰火處主辦焰火施放工作 1節，考量國

慶焰火之場地評估、施放規模、時間長度及焰火

彈尺寸與施放數量等，需因地制宜，具有相當之

專業性，焰火施放為國家慶典之一環，受到國人

高度關注，需要兼顧高度安全意識、高空焰火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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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專業及工作紀律，方得肩負此一重任，未來焰

火施放工作仍需借重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

之豐富經驗與專業，本案先予保留。 

（六） 焰火晚會活動： 

有關臺中市政府所提活動規劃、交通疏運、環境

清潔維護及城市行銷等優點，以及主舞臺區配置

、流程時間掌控、無人機展演受干擾等待改進事

項之策進作為，請秘書處錄案作為明年度提供承

辦縣（市）政府之經驗傳承與重點提醒事項。 

（七） 國慶資安工作： 

有關資安處所提各單位應至少提前 1個月確認資

安檢測需求項目、採購合約確實納入資安事項，

以及將資安檢測作業納入時程規劃並備妥資安管

理計畫、備援方案及緊急應變計畫等建議，考量

今年首度將數位發展部納為本會資安處，協助辦

理國慶資安工作事項，與本會各單位亦為首度合

作，團隊默契還有許多改進空間，有關國慶資安

工作制度之建立、推動及相關工作規範，請資安

處予以明確律定，以利各單位對於資安事項有所

遵循。 

二、 擬訂本會各處使用經費收支明細 1種，請准予核銷案。 

決議：各處經費收支情形洽悉，請各處積極完成各項核

銷作業。 

三、 本會使用各種印信，擬於本（112）年 12 月 31 日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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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使用單位自行銷毀案。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提示： 

今年的國慶籌備工作要肯定所有參與人員以及各工作處的

幕僚工作人員的努力，才能將美好的成果呈現在國人面前，特

別要感謝臺中市政府及臺南市政府的行政團隊，在這段期間的

辛勞與用心，本人要再次表達慰勉及感謝之意，因為大家的努

力與付出，帶給國人許多的精彩與感動，也讓國慶增添許多光

彩。最後祝福大家幸福、快樂。 

陸、散會（下午 4時 50分） 

 


